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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铸中华复兴梦 振兴中华优秀书法文化 书写经典 传承文明 

关于举办第八届全国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的通知 

党的十八大发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号召。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继续举办中华经典诵读、规范汉字书写赛事等系列活动。” 

教育部 2016 年最新文件——《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发完善经典诵读、书写、讲解专门课程  

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组织好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书法名家进校园、 

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等活动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书法教育文件精神，及时总结教育部审定通

过的十一套书法教材的教学经验，检验规范汉字书写水平，推动全民特别是在校

学生汉字书写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中国语文报刊协会（教育部主管）、中国书

法家协会展览部、西泠印社出版社在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下于今年举办第八届全

国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大赛由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和《语

文世界》杂志社承办。 

这项已形成传统的比赛活动最大的特色是评审委员会对每一位参赛者进行

评判，并给予相应的水平证书（它不同于一般书法比赛只选出少数优胜者为目

的），使每一位书写者都能确实了解自己规范汉字的使用和书写水平，明确努力

方向。 

历届组委会把比赛作为推动国家法定汉字——规范汉字正确使用和精美书

写的神圣职责，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并因评审认真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位参赛

者而受到赞扬。 

第八届比赛组委会仍秉承以上精神对待每一份作品，热烈欢迎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 

一、大赛有关组织单位 

1.顾问委员会：柳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家语委主任、教委副主任）、

欧阳中石（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书法家）、傅永和（汉字专家、教育

部督学）、李行健（语言文字专家、海峡两岸合编汉语词典主编） 

2.组织委员会： 

主  任：王  晨（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 

副主任：江  吟（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西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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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社出版社社长） 

靳光瑾（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原教育部语用所副所长） 

卢海洲（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

委员、常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委  员：田春晨 谭汝为 史曙光 张冰忆 张军佳 徐德仁 王松江 尹建国 

罗  权 常海明 张学鹏 梅光凯 张恒成 周  荣 张现才 郭秀芳 刘吉荣 母德均 

秘书长：江  吟（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西泠

印社出版社社长） 

副秘书长：于茂宏 高  青 

3.评审委员会： 

主  任：白  煦（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刘  恒（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 

副主任：叶培贵（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江  吟（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西泠

印社出版社社长） 

委  员：张天民 黄添喜 许晓俊 李鑫华 王亦农 李  正 郑家禾 董  杰 

二、比赛书写内容及要求 

（一）比赛项目：1.硬笔字（楷书、行楷书、隶书）； 

2.毛笔字（楷书、行楷书、隶书） 

（二）书写作品用字必须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可参照 2013 年 8 月 19 日

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作品中若出现不规范字（2 个以上含 2 个）

即取消其参加评选资格。 

（三）书写内容：每位参赛者均以中华优秀古今诗文、格言为书写内容（中、

小学生可从语文课本中选取），文字不得少于 30 个字（小学生毛笔书写不得少于

10 个字；以上作品字数均不包括落款、署名）。 

（四）作品形式：硬笔书写作品，须选用不小于 B5 规格的纸张。初小组（1-3

年级）可用铅笔书写，其他组别不得用铅笔；各组别的毛笔书写作品最大不超过

4 尺宣纸，不必装裱。参赛作品的风格、流派不限，款式自选。 

（五）此次大赛不收报名费，只收取每位参赛者证书制作和邮寄费（规范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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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参赛不交费），参赛人员可选择一个或两个笔种（毛笔、

硬笔）。 

每报一个笔种（不按幅数），集体参赛人员（5 人以上含 5 人）每人需交证

书制作、邮寄费 10 元。 

以个人名义参赛者须交证书制作、邮寄费 15 元。 

（六）每件作品必须在背面右下角工整地写清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单位、

邮编、详细地址、电话、组别、辅导老师（参照表三）。毕业班的学生要详细书

写便于联系的姓名、地址、邮编、电话。 

（七）大赛组委会对参赛作品拥有发表权，所有作品一律不退。 

三、大赛组别 

1.初小组（小学 1-3 年级学生） 

2.高小组（小学 4-6 年级学生） 

3.中学中专组（含初中、高中、职高、职专、中技、中专、中师、幼师等学

生） 

4.成人组（除上述组别以外的参赛人员） 

四、奖级设置及奖励办法 

此次大赛鼓励全员参与、共同提高；对获等次奖的参赛者颁发等次奖荣誉证

书；对未获等次奖的每一位参赛者均发给相应水平证书。 

1.作品奖：根据作品的实际水平，不受名额限制，分别评出一等、二等、三

等、优秀奖各奖次，并颁发等次荣誉证书。（成人组凡获一、二、三等奖者、获

指导奖的教师，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上，可吸纳为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

专业委员会会员）。 

2.指导奖：辅导老师辅导的学生获一、二、三等奖，该老师同时获得指导奖，

并颁发证书。 

3.组织贡献奖：根据各单位集体组织参赛人数，分别评出一等、二等、三等

组织贡献奖，并向集体和组织者颁发奖状、证书。 

4.团体奖：根据各单位获奖人数和奖次，按积分多少，分别评出一等、二等、

三等团体奖，并颁发奖状。 

5.在相关媒体上公布获奖者名单，刊发部分获奖作品。 

五、作品的评定 

1.邀请著名的书法家、语言文字工作者、资深书法教师对每件作品进行认真 

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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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了解大赛 

2.作品的评选分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由不同评委把关，做到公平公 

正。 

六、参赛办法 

1.参赛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以当地邮戳为准）。 

2.投稿、汇款地点：北京市朝内南小街 51 号，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 

附言处务请注明“规范汉字”，邮政编码：100010  

3.联系电话：010-65263496 

4.投稿方法：上述各组别既可由单位集体组织参赛，也可以个人名义参赛。 

集体报名参赛：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语委为单位，也可以地区、学术

团体、学校为单位。集体报名，请组织者下载或自制《参赛报名表》（参照表一）

和《报送作品登记表》（参照表二）跟参赛作品一同打包邮寄，同时请将报名表

电子版发至大赛办公室电子信箱。证书制作、邮寄费请单独汇款，勿夹在作品包

内，以免丢失。 

以个人名义参赛：可参照以上方法（只填表三）。 

 

大赛办公室： 

联 系 人：靳玉平                   电    话：010-65263496 

办公地点：北京市朝内南小街 51 号    邮    编：100010 

网    址：www.gfhz.org              电子信箱：guifanhanzi@tom.com 

支持单位：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钢笔书法》杂志、《小作家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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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第八届全国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报名表（集体必填） 

单    位  邮编  

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乡（镇） 

电    话  

组 织 人  职务  

参赛人数  作品件数  金额  
 

表二：  第八届全国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作品登记表（集体必填）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组别 班级 笔种 辅导老师 

1        

2        

3        
︙        

 

表三：            参赛作品登记卡（参赛者必填） 

姓名  性别  年龄  

组别  班级  笔种  

序号  民族  辅导老师  

电话  邮编  

单位  

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     市    乡（镇） 

 

说明：一.参赛单位必须填表一、表二； 

二.每位参赛者必须填表三，并牢固地贴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个人参赛

不填表一、表二）； 

三.表格内容说明：1.一个参赛单位组织人、每位参赛者辅导老师填报不

得超过 2 人；2.一个参赛单位统一排序，每位参赛者作品（不分项目和数量）为

一个序号（表二、表三须一致），以显示该单位总人数，同一组别作品及序号须

排在一起；3.项目只填毛笔或硬笔（表二、表三须一致）；4.成人作品可不填辅导

老师； 

四.表格内容请工整、清晰、详实地逐项填写； 

五.表格可下载、复印或参照以上表格打印、自画。 

注：本征稿函可登录我会网站：www.gfhz.org、博客：blog.sina.com.cn/gfhzsx 下载。 


